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㆓零零㆔年十㆒月 十七日會議

討論文件

立法會公務員及資助機構員工事務委員會

暫停向退休公務員支付退休金的政策

目的

本 文 件 旨 在 載 述 目 前 適 用 於 再 度 受 聘 擔 任 公 職 ， 或 受 聘 於

在 退 休 金 法 例 ㆘ 界 定 為 屬 公 職 服 務 的 補 助 機 構 的 退 休 公 務 員 的 暫

停支付退休金政策 。

背景

2 . 公 務 員 退 休 金 計 劃 分 為 舊 退 休 金 計 劃 和 新 退 休 金 計 劃 。 ㆒

九 八 七 年 七 月 ㆒ 日 前 按 可 享 退 休 金 條 款 受 聘 的 公 務 員 屬 於 舊 退 休

金計劃，其退休金 福利受《退休金條例》 (第 8 9 章 )所 規 管。新退休

金 計 劃 適 用 於 ㆒ 九 八 七 年 七 月 ㆒ 日 或 之 後 按 可 享 退 休 金 條 款 受 聘

的 公 務 員 及 在 該 日 前 受 聘 而 當 新 退 休 金 計 劃 推 出 時 選 擇 加 入 該 計

劃的公務員。這 些 ㆟員的退休金 福利受《退休金 利益條例》 (第 9 9

章 )所規管。公務 員退休後可根據有關的退休金法例領取退休金。具

體來說，他們退休 時可收到經折算後的㆒筆過退休酬金，其後可按

月領取退休金。

暫停支付退休金的政策

3 . 《退休金條例》及 《退休金利益條例》第 5 條 均訂明，對

於按可享退休金條 款受聘的公務員來說，享 有退休金利益屬於㆒項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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權利。與此同時，《退休金利益條例》第 2 6 條 規定，如 退 休 公 務 員

再度受聘擔任公職，或受聘於補助機構服務，而該項服務屬行政長

官藉憲報公告決定 就 暫停支付退休金而 言屬公職服務者，則有關的

退休金可在該段服 務期內暫停支付。《 退休金條例》第 11 條 亦 有類

似條文，訂明在相 同情況㆘，有關的 退 休金可在 該 段服務期 內 暫 停

支付。必須留意的 ㆒點是，暫停支付退休金的權力是㆒項酌情行使

而非強制行使的權 力。行政長官可因應個別情況決定是否行使酌情

權暫停支付退休金 。

4 . 暫 停 向 再 度 受 聘 擔 任 公 職 的 退 休 公 務 員 支 付 退 休 金 的 政 策

沿用已久。就這方 面而言，我們所指的是全職受薪並需執行行政職

能的工作。在這情 況㆘暫停支付退休金，是因為從公共理財的 角 度

來看，在正常情況 ㆘，並沒有實質理由向仍然受聘於政府且正支取

來自公帑的穩定月 薪的退休㆟員按月支付退休金。

5 . 新 退 休 金 計 劃 在 ㆒ 九 八 七 年 推 出 時 ， 暫 停 支 付 退 休 金 的 政

策擴及至受聘於補 助機構任職的㆟員。理由是既然這些機構從政府

得到可觀的資助，在正常情況㆘，受聘於這些機構的退休公務員不

應同時領取每月退 休金及同樣來自公帑的薪酬。這政策在㆒九九㆒

年醫院管理局成立 後初次實施。當有新機構成立以執行新的法定職

能或取代政府部門 時，當局會考慮該機構應否就暫停支付退休金而

言界定為公職服務。考慮因素包括該機構的經費來源 (例 如 受政府資

助的形式及金額 )和運作模式 (例如是否按審慎的商業原則運作 )。目

前共有 16 個補助 機構就暫停支付退休金而言界定並刊憲為公職服

務 (詳情見附件 )。

暫停支付退休金規定的例外情況

6 . 過 去 多 年 ， 暫 停 支 付 退 休 金 的 政 策 ㆒ 直 沿 用 於 再 度 受 聘 擔

任公職或受聘在憲 報所載補助機構服務的退休公務員。以㆘兩類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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休公務員獲例外處 理：

在問責制㆘委任為 主要官員的公務員

7 . 第 ㆒ 類 涉 及 已 屆 所 屬 退 休 金 計 劃 ㆘ 最 早 退 休 年 齡 而 接 受 在

問責制㆘任命為主 要官員的退休公務員。作出這項特別安排，目的

在於方便推行問責 制，讓行政長官認為適合委 任為主要官員的公務

員在考慮接受任命 時不會因為轉任安排而有所顧慮。行政長官准許

這些㆟員在出任主 要官員期間領取退休金，已考慮到接受任命為主

要官員的㆟員的薪 酬福利條件，除了法定的最低強制性公積金外，

並不包括任何酬金 或退休福利。而且，主要官員的任期並無任何保

障。這項特別安排 只在有關㆟員出任主要官員期間才適用。有關㆟

員 ㆒ 旦 離 開 主 要 官 員 的 職 位 ， 而 又 受 聘 擔 任 退 休 金 法 例 所 指 的 公

職，則其退休金會 按照㆒般規定暫停支付。是項安排已在推行主要

官員問責制時向立 法會詳細解釋。

兼職及短期聘用

8 . 第㆓類涉及再度受 聘擔任公職或在憲 報所載 1 6 個 機構內服

務，但只擔任兼職 (即每周工作不超過 2 4 小 時 )或 短期工作 (即 不 超

過 ㆔ 個 月 )的 退 休 公 務 員 。 例 子 包 括 臨 時 受 聘 就 《 公 務 ㆟ 員 (管 理 )

命令》㆘品行紀律 事宜協助進行研訊的㆟員、在嚴重急性呼吸系統

綜 合 症 爆 發 後 協 助 全 速 執 行 全 城 清 潔 策 劃 小 組 所 建 議 的 清 洗 工 作

的㆟員、受聘在星 期日／公眾假期及在夜間診所擔任兼職收費工作

的㆟員，以及在專 ㆖學院擔任短期課程講師的㆟員。考慮到這些聘

用安排只屬短期及 臨時性質，而且為免不必要㆞阻礙退休公務員繼

續貢獻所長，我們 認為在這些情況㆘不暫停支付退休金是恰當的。

這項豁免安排自㆒ 九七零年代起㆒直沿用至今，而清楚界定何謂兼

職或臨時聘用的準 則則於㆒九九㆕年正式確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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9 . 目前約有 74  0 00 名退休公務員。在此 背景㆘，屬 於 第㆒類

不受暫停支付退休 金安排影響的個案共有 5 宗；屬於第㆓類的個案

合共 44 2 宗 (當㆗ 3 40 宗涉及再度受聘於政府，1 02 宗 涉 及在憲報所

載的補助機構服務 )。在 44 2 宗個案㆗，2 9 宗 涉及前首長級公務員，

而餘㆘ 41 3 宗則涉 及前非首長級公務員。

1 0 . 從 以 ㆖ 數 字 可 見 ， 除 非 情 況 特 殊 ， 或 聘 用 安 排 屬 短 期 及 兼

職形式以外，暫停 支付退休金的政策適用於所有再度受聘擔任公職

及受聘於憲報所載 補助機構的情況。我們認為現行政策大體㆖仍然

恰當。

公務員事務局

㆓零零㆔年十㆒月



附件

就暫停支付退休金而言

界定並刊憲為公職服務的補助機構

     機構 生效日期

1 .  醫院管理局 2 5 .1 .1 99 1

2 .  香港城市大學 1 . 8 . 19 91

3 .  香港浸會大學 1 . 8 . 19 91

4 .  香港理工大學 1 . 8 . 19 91

5 .  嶺南大學 1 . 8 . 19 91

6 .  香港㆗文大學 1 . 8 . 19 91

7 .  香港科技大學 1 . 8 . 19 91

8 .  香港大學 1 . 8 . 19 91

9 .  職業訓練局 1 . 8 . 19 91

1 0 .  香港房屋委員會 3 0 .4 .1 99 3

1 1 .  香港金融管理局 1 2 .11 . 19 93

1 2 .  香港教育學院 2 9 .4 .1 99 4

1 3 .  立法會行政管理委 員會 2 9 .4 .1 99 4

1 4 .  平等機會委員會 5 . 1 . 19 96

1 5 .  個㆟資料私隱專員 公署 5 . 1 . 19 96

1 6 .  申訴專員公署 1 4 .2 .1 99 7

註︰ ㆖表原本包括市政 局 (㆒九九 ㆔年㆕月㆔十日起生效 )及 區 域市

政局 (㆒九九㆔年 ㆕月㆔十日起 生效 )。 但兩個市政局已於㆓ 零

零零年㆒月㆒日解 散。


